十三师新星市水利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行政处罚

二、实施部门: 十三师新星市水利局

三、处罚流程:发现违法线索-立案-调查取证-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结案 

四、适用范围：水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水利局承担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

五、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六、处罚种类：

（一）警告、通报批评；

（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

（五）行政拘留；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七、办理期限：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八、承办机构及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十三师新星市水利局

承办地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区5楼
联系电话：0902-2565427    

一、事项名称: 行政强制

二、实施部门: 十三师水利局

三、强制种类:（一）对擅自设立水文测站或未经同意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的强行拆除；（二）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废渣等的清理；（三）对行洪障碍物和阻水障碍物的强行清除；（四）对严重影响防洪，且擅自或未按审批要求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建设项目工程设施的强行拆除；（五）对造成严重水土流失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的查封、扣押。

四、受案范围：水行政强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五、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及其他水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六、强制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二）划拨存款、汇款；（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五）代履行；（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七、办理期限：依据行政强制规定时限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九、承办机构及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十三师水政监察支队

承办地址：第十三师新星市五星大道东路130号（原黄田农场学校）3号楼三楼

联系电话：0902-7160507   

监督投诉渠道： 十三师水利局     0902-2565427 

